
高 雄 市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警 察 人 員 進 入 校 園 協 處 之 處 理 原 則 流 程 圖

是

學務處/負責校安單位

否

進行校安通報
及電話聯繫教
育局校安中心

初步判斷事件程度，
是否有立即危害生
命或造成危害性，
並回報校長知悉

立即通報110或
119警察消防人
員入校協助處理

通知相關處室主管

同步通知相關處
室主管及陳報校
長，依校長指示
召開緊急應變小
組續處

由聯繫窗口(學務
主任)陳請校長評
估是否請警察人
員入校協助續處

是

警察人員執行公權力時，
指派專人全程陪同

1.12歲以上未滿18歲者，學校應安排校
內合宜地點，通知學生法定代理人、實
際照顧者或其他適當之人，並指派專責
人員陪同。
(1)警察人員無同行書或未符合「少年
事件處理法」第18條之4之情形，不得
逕行將學生帶返派出所詢問。
(2)警察人員經出示同行書或符合「少
年事件處理法」第18條之4之情形，且
經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，始得
帶離學校至派出所協助調查，學校亦應
指派專責人員陪同。
2.18歲以上者，依中華民國刑法及刑事
訴訟法規定辦理。

是否滿12歲

學校完成事件處理並陳報校長，後
續依各類校園事件處理法令規定續
處。

同時通知學生之法定
代理人到校陪同；其
不克到場時，應通知
實際照顧者或其他適
當之人

校園事件發生

否

不得將學生帶離學
校；學校應安排校
內合宜地點，通知
學生法定代理人、
實際照顧者或其他
適當之人，並指派
專責人員陪同，協
助警察人員製作
「兒童偏差行為紀
錄表」，以釐清事
件狀況及脈絡。

否

當事人如有
報案或提告
需求，請其
自行至派出
所辦理

執法對象
是否為在學學生

是

由警察人員視行
為人身分依相關
法令規定續處

是否

備註：
「少年事件處理法」第18條之4
   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情況急迫者，得逕行同行之：
    一、因現行犯之供述，且有事實足認為共同觸犯刑罰法律。
    二、少年於收容、羈押、執行感化教育或徒刑之執行中脫逃。
    三、有事實足認為觸犯刑罰法律，經被盤查而逃逸。
    四、所觸犯之刑罰法律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，有事實足認為有逃匿之虞。
   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，於所觸犯之刑罰法律顯係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，不適用之。
    第一項同行，以其急迫情況不及向該管少年法院法官報請核發同行書者為限，於執行後，應即報請該管少年法院法官簽發同行書。 
    如法官不簽發時，應即將被同行少年釋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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